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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何以同歸？」 

——論《搜神記》中異類婚戀敘事的結局類型、情節模式和文化隱喻 

 

一、 緒論 

《搜神記》成書於東晉，現存有 20卷共 454則故事，主要記載各類「怪異

非常之事」。干寶曾於序言中指出「以及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1意在

證明鬼神的存在。魯迅「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2亦回應了干寶的

創作目的。同時，林安任強調「干寶是以接近『實錄』的筆法書寫的，藉『考

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訪行事於故老，採訪近世之事』3」可見書中

故事以史筆書寫，故並非空穴來風、胡編亂造之作4，林淑貞認為「當集體文人

以『蒐奇』來撰寫怪誕故事時，便不可視為特例而應當作時代的『集體意識』

理解」5，所以《搜神記》不僅能反應當時的社會現實，還因意涵豐富而具備極

高的研究價值。 

 

《搜神記》的敘事文本可按主題分為變形敘事、災異敘事和婚戀敘事等不同

類型，而婚戀敘事又可基於敘事主體的身份屬性，進一步呈現二元結構分化：

一為符合人類社會常規的人人婚戀，二為跨越物種的異類婚戀。異類婚戀有別

於人人婚戀，即能展現文學創作上作者驚奇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又能反應人對

自由戀愛的追求，因而風靡一時。若從敘事學角度分析，可參考伊恩·里德「敘

 
1
 [晉] 干寶：《搜神記》（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 3-4 
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6年），頁 23 
3
 [唐] 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晉書·干寶傳》（臺北：鼎文書局，1992年），頁 2150 
4
 林安任：〈《搜神記》中「人鬼婚戀」故事探析〉，《東華中文學報》2013年第 6期，頁 59-87 
5
 林淑貞：《尚實和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藴》（臺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 1 



事是有目的的，結尾的選擇和敘事目的緊密相關」6的觀點說明故事結尾與敘事

目的緊密相關。且張丹提出「結尾是讀者了解作者價值判斷的重要切入口」7，

表明讀者能通過故事情節和結局初步推測作者的創作意旨，從而還原魏晉時期

人們對愛情、社會、政治等方面的認知和理解。故筆者針對《搜神記》中婚戀

故事的結局進行初步統計並發現：異類婚戀、人人婚戀的故事雖遵循相似的情

節模式，但在結局走向上卻具有明顯的差異。異類婚戀的結局大多以分離收

尾，人人婚戀則恰好相反8。導致異類婚戀產生差異的原因為何？敘事背後是否

含有特定的文化隱喻？本文的研究重點將回應以上問題。筆者會先蒐集《搜神

記》中異類婚戀的敘事文本，再結合結局和身份屬性分類歸納、兼顧分析和比

較異類婚戀情節模式的不同，旨在深入探討志怪小說《搜神記》中異類婚戀背

後折射出的文化共性和社會觀念。 

 

二、 文獻綜述及研究不足 

近年來，學界對志怪小說中異類婚戀題材的探討日益深入、相關研究成果斐

然。研究視角亦增添有敘事學、民俗學、性別研究等多個維度的分析和綜合考

察，充分顯現了該題材的敘事活力和研究價值。敘事母題探析層面上，劉耘

〈中國古典小說人妖仙鬼婚戀母題初探〉9參照身份屬性探究異類婚戀母題，張

曉舒〈從《女化蠶》看異類婚母題的嬗變〉10藉具體文本分析母題演變過程；敘

 
6
 轉引自王臘寶：〈繼承、整合與超越——關於 20世紀西方文論教程的思考〉，《外國文學》2003年第 5期，頁 42 
7
 張丹：〈「結尾」結構之後文學批評意義何在〉，《甘肅社會科學》2004年第 5期，頁 45-46 
8
 據筆者初步統計，《搜神記》中情節涉及人人戀愛的故事共有 13則（具體見附錄），只有〈鄧元義妻更嫁〉和〈望

夫岡〉兩字故事明確指向分離結局，其餘故事皆是相聚，佔比 84.61%；而異類婚戀故事共有 23則，其中走向分離的結

局佔比 56.52%，呈現相聚結局的故事僅佔 36.78%。換言之，異類婚戀比人人婚戀更難達成相聚，更易走向分離。 
9
 劉耘：〈中國古典小說人妖仙鬼婚戀母題初探〉，《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 1期，頁 19-23 
10
 張曉舒：〈從《女化蠶》看異類婚母題的嬗變〉，《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第 2期，頁 12-16 



事結構層面上，李豐楙〈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一個「常與非常」觀

點的考察〉11總結了異類「異」的特性，劉苑如〈形見與冥報：六朝志怪小說中

鬼怪敘事的諷喻——一個「導異為常」模式的考察〉12於情節中歸納出「導異為

常」的敘事原則，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之敘事特性：以干寶《搜神記》為

例〉13言明異類婚戀中的敘事特性、黃景春〈人與異類婚戀故事的情節結構分析

——兼談人仙戀與人妖戀情節之異同〉14側重研究異類婚戀的敘事結構和情節發

展模式；從故事內容層面，吳達芸〈漢魏六朝小說中的愛情格局〉15簡述異類姻

緣的不同類型，鐘雲鶯〈《搜神記》中變態婚姻初探〉16縮小範圍、聚焦分析故

事類型，王國良〈六朝志怪小說中的幽冥姻緣〉17、洪順隆〈六朝異類戀愛小說

芻論〉18兩文集中討論異類婚戀的情節發展，另有林安任〈《搜神記》中「人鬼

婚戀」故事探析〉19將異類婚戀故事按主題分類作寓意研究；兩性關係研究上，

有梅家玲〈六朝志怪人鬼姻緣故事中的兩性關係——以「性別」為中心的考

察〉20關注異類婚戀中的兩性關係、陳元慈〈《搜神記》中異類婚戀故事反應的

愛情觀和社會文化心態〉21和汪龍麟〈《搜神記》異類婚戀故事文化心理透視〉

22則都以異類婚戀的愛情觀透視社會文化。 

 
11
 李豐楙：〈先秦變化神話的結構性意義——一個「常與非常」觀點的考察〉，輯於《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

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 46-72 
12
 劉苑如：〈形見和冥報：六朝志怪中鬼怪敘述的諷喻——一個「導異為常」模式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2006年第 29期，頁 1-45 
13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之敘事特性：以干寶《搜神記》為例〉，《國立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07年第 1期，

頁 55-74 
14
 黃景春：〈人與異類婚戀故事的情節結構分析——兼談人仙戀與人妖戀情節之異同〉，《 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06

年第 4期，頁 53-58 
15
 吳達芸：〈漢魏六朝小說中的愛情格局〉，《文學評論》1983年第 7期，頁 43-70 
16
 鐘雲鶯：〈《搜神記》中變態婚姻初探〉，《孔孟月刊》1991年第 4期，頁 28-42 
17
 王國良：〈六朝志怪小說中的幽冥姻緣〉，收入《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

社，1991年），頁 133-157 
18
 洪順隆：〈六朝異類戀愛小說芻論〉，《文化大學中文學報》1993年第 1期，頁 25-81 
19
 林安任：〈《搜神記》中「人鬼婚戀」故事探析〉，《東華中文學報》2013年第 6期，頁 59-66 
20
 梅家玲：〈六朝志怪人鬼姻緣故事中的兩性關係——以「性別」為中心的考察〉，輯入洪淑苓《古典文學與性別研

究》（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頁 95-127 
21
 陳元慈：〈《搜神記》中異類婚戀故事反應的愛情觀和社會文化心態〉，《語文教學通訊》2016年第 8期，頁 65-69 
22
 汪龍麟：〈《搜神記》異類婚戀故事文化心理透視〉，《山西大學學報》1993年第 2期，頁 40-46 



綜上，前人對異類婚戀的研究覆蓋面廣，力求從多維度分析《搜神記》中異

類婚戀的故事情節、以此總結魏晉時期的文化思潮和社會現實。然而，由前論

述可知《搜神記》中的異類婚戀敘事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依據異類的身份屬性作

淺層分類和簡要概括情節發展的層面上，所得出的歸類雖大體正確、但過於籠

統、易流於形式。因而使得目前的分析缺乏對異類婚戀結局的系統性歸納，無

功於挖掘干寶敘事情節設置的深意，異同比較上亦是付之闕如。筆者私以為

《搜神記》中異類婚戀和人人婚戀在結局上設定的差異絕非偶然，而更貼近作

者干寶在著書過程中無意識地傳遞了個人見解和特定的時代訊息。故筆者將著

力於此，力求以異類婚戀故事的結局之小見魏晉時代的社會文化之大。 

 

三、異類婚戀的定義和討論範圍 

（一）「異類婚戀」溯源 

異類姻緣之中，人神戀出現的最早。龔鵬程指《禮記·月令》「是月也，玄鳥

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23中「高禖」即高母，為民族的女始祖24。戰國

屈原《九歌》中巫者以歌舞取悅神明，藉戀曲演繹出人神和神際的浪漫愛情。

李豐楙指出「目前所存的《九歌》陽巫接陰神、陰巫接陽神的儀式劇在巫系文

學的情調中具有一種『聖婚式』的遺跡」25古人將神與人的日常生活相掛鉤，通

過聯想塑造「理想女性」的形象作為情慾的投射。由此看來，人神戀可謂是異

類戀愛的濫觴。另有宋玉〈高唐賦〉中記載巫山女神瑤姬入夢與楚襄王幽會的

先例。顏慧琪持相似觀點，並結合動物圖騰的象徵義與人鬼間的轉化關係進一

 
23
 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 242 
24
 龔鵬程：《中國傳統文化十五講》（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頁 50 
25
 李豐楙：〈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小說戲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頁 37 



步推導出「人妖姻緣是『人神戀』的旁支，人鬼戀是異類婚戀關係的延續」26的

結論，補充說明了其他異類戀愛與人神戀之間的密切聯繫。 

 

（二）「異類婚戀」的定義 

劉耘由人仙妖鬼婚戀母題延伸定義「異類戀愛」指「行為雙方中一方是人、

另一方則是『自然界』中除人以外的神仙、鬼魂、鳥獸草木之妖之異類」27。此

說指出「異類戀愛」的核心在於二者身份的懸殊和不同。而本文中「異類婚

戀」的定義為：具備不同身份屬性的男女處於相戀或締結姻緣關係階段。此處

「不同身份屬性」強調戀愛雙方是不同的物種，如人、神、妖、鬼都隸屬不同

的種族。另外，神、妖、鬼相較於常規化的「人」而言都可以被統一歸為「異

類」範疇。因此「異類婚戀」中的雙方必定是一方為異類，一方為人的設定，

而〈賈偶〉中的人類男女因陰差誤判而在冥界以鬼魂的形態相遇，後重返人間

結婚就在身份上不符定義。 

 

神、妖、鬼雖同屬「異類」但各自的來歷和形象特徵也不盡相同，故在原始

身份設定上也存在差異。漢代王充於《論衡》中指出「物之老者，其精為人；

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行」28闡明物老成精，妖怪修行千年便可以擁有化

人的能力。葉慶炳補充「妖精或是由動物、植物或器物變化為人，抑或是未化

人型但能與人言語」29的特徵，〈山魅阿紫〉便歸屬此類。《說文解字》中

 
26
 顏慧琪：《六朝志怪小說異類姻緣的故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 50 
27
 劉耘：〈中國古典小說「人仙妖鬼」婚戀母題初探〉《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 3月第 1期，頁 19-23「人仙妖鬼

婚戀母題，具體又包含人仙戀（含人神戀）、人妖戀、人鬼戀（含人魂戀）幾種形式，母題的基本特點由兩種角色和

一個關係構成」 
28
 [漢]王充：《論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 343 
29
 葉慶炳：《談小說妖》（臺北：洪範書店，1983），頁 3-5 



「鬼，人所歸為鬼。從人，象鬼頭」30，可見「鬼」意為人死後離開身體而獨立

存在的魂氣。因此鬼可視作人死後生命存續的另一型態，這也從側面解釋了為

何人鬼婚戀的結局最接近人人戀。由此看來，「妖」和「鬼」，前者藉助修行

從非人的原型變化成人；後者則是原型為人，死後游離形成魂魄。「神」在

《說文解字》中釋為「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從示，申聲」31，此說指「申」形

似閃電，「神」為天神且具備引出閃電的能力。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昔

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造眾

神以解釋之」32稱原始人類將無法理解的自然現象歸為神的運作，因而最初神的

形象多於自然結合，如山神、河神等。若將神與妖、鬼對比，可以發現神既無

原型一說，也不存在化人的可能。這使得「神」與「人」在身份上更加懸殊，

處異類中的更高層次。 

 

（三）「異類婚戀」的討論範圍 

《搜神記》中記載或涉及異類婚戀情節的故事頗多，在正式論述前筆者將先

劃分出異類婚戀的討論範圍。本文判斷異類婚戀故事的標準在於其主要情節是

否是圍繞「人」和「異類」在戀愛或締結婚姻關係而展開。在分類上，以往學

者的歸納多有不嚴謹之處。如張谷良將〈望夫岡〉歸為人妖戀33，但實際上故事

中的男女均為人類，不符合「異類」的前提。另有部分故事涉及「異類婚戀」

的描寫但並非主要情節，例〈灌壇令當道〉中涉及山神的女兒嫁娶的情節但並

非故事的敘事重點，所以亦不作探討。 

 
30
 [漢]許慎撰 , [清]段玉裁註：《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 472 
31
 [漢]許慎撰 , [清]段玉裁註：《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台北：洪葉文化出版社，1998年），頁 3 
3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古風出版社，1990年），頁 19 
33
 張谷良：〈干寶《搜神記》中「異類戀情」故事試析〉，《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2007年第 2期，頁 59-72 



四、 異類婚戀敘事研究 

（一）「異類婚戀」結局類型歸納34 

經筆者初步統計，《搜神記》中 454個故事中共有 23則故事符合「異類婚

戀」的定義，根據結局類型和身份屬性分類後如下表所示： 

 

異類身份/結局 分離 相聚 不明 

人神 4 2 1 

人鬼 6 5 / 

人妖 3 1 1 

佔比（百分比） 56.52% 34.78% 8.69% 

                            

（表 1：《搜神記》中異類婚戀的結局）     

    

參照表 1，《搜神記》異類婚戀故事中共有 13則走向分離的結局，佔比高達

56.52%，遠超相聚式結局的 34.78%。且人鬼婚戀故事中有 3例是女鬼借助道士

法術，以亡魂形式重返人間與男子相聚的情況。這種方式是否長時間奏效？失

效後的結局會怎樣？干寶於文中並未具體交代道術失效後的情況，但結合現實

不難想像出兩者大概率將面臨分離的結局。鑒於此類人鬼相聚只在特定情形下

成立的不穩定性，可以推導出異類婚戀走向分離的實際佔比應更大。由此可

見，《搜神記》中「異類婚戀」關係往往具備不穩定、難以長時間維持的特

點；異類間的愛情即使發生也通常是短暫而幻滅的，無法真正長久。	

 
34
 筆者要先闡明《搜神記》中故事的結尾並不等同於此處異類婚戀的結局。如〈山魅阿紫〉中狐妖阿紫拋下男子逃

難屬於異類婚戀結局中的「分離」式，但文字的記載仍在繼續。干寶在故事的結尾補充了人們對阿紫身分的探究，並

得出結論「道士雲：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

紫」。筆者本文中重點討論的是《搜神記》中異類婚戀雙方的結局去向，不是傳統敘事學上的故事結尾。 



（二）「異類婚戀」情節模式分析及異同比較 

普羅普於《故事形態學》中論述「可以從組合或結構的觀點出發對故事進行比

較，故事的相似將會從新的角度呈現出來」35，顏慧琪指出「探討敘事結構，主

要是從形構建立比較的基礎」36。故筆者將沿用此思路分析《搜神記》中異類婚

戀故事的敘事結構，試從中覓得情節發展的共有模式。 

 

4.2.1情節模式的邏輯共性： 

首先，《搜神記》中異類婚戀情節屬於線型情節中的單線類型，即只有一條

單一線索，以單一連貫的故事為主，輔之以相關的次要事件。37但《搜神記》作

為記載近史的「文人化」志怪文本，在涉及異類婚戀的敘事結構上有著新變

化。《搜神記》一面繼承並保留了「缺失——補償——結局」的基礎框架，異

類婚戀故事大體遵循相似或相同的情節模式，這種「同」展現了敘事邏輯上的

共性和規律。在結構簡單、人物有限的限制下，干寶打破了傳統意義下「序

幕、開端、發展、高潮、結局、尾聲」的固有情節模式38，將其精煉成「異類介

入」、「締結關係」、「觸發條件」39、「阻斷機制」40、「結局」共五個階

段，如下表 2： 

異類介入     締結關係     觸發條件     結局相聚或不明 

                         阻斷機制     結局分離 

表 2: 《搜神記》中異類婚戀情節模式  

 
35
 弗．雅．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7 
36
 顏慧琪：《六朝志怪小說異類姻緣的故事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 50 
37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132-133 
38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134 
39
 「觸發條件」的定義是：雙方在維繫婚戀關係的進程中出現了特定情境，是情節的重要轉折點 
40
 「阻斷機制」的定義是：激活觸發條件後會產生特定阻斷機制，阻礙雙方僅憑個人努力實現相聚 



表 2簡要說明了「異類婚戀」情節發展的必經階段。可以說《搜神記》中異

類婚戀情節模式分為：1）異類先介入人的生活，2）兩者締結婚戀關係（戀愛

或結婚），3）激活觸發條件，4）觸發條件決定阻斷機制是否出現，5）婚戀結

局。無獨有偶，《搜神記》中人人婚戀的情節模式與之高度重合。如〈相思

樹〉和〈鄧元義妻更嫁〉兩例的情節也可按上述模式進行： 

 

人人戀愛      締結關係      觸發條件     結局相聚或不明 

                                          阻斷機制     結局分離     

表 3: 《搜神記》中人人婚戀情節模式  

例 1：〈相思樹〉41 

韓憑、妻子      結婚      宋康王強行帶走何氏     相聚結局 

例 2：〈鄧元義妻更嫁〉42 

鄧元義、妻子     結婚      鄧母厭煩兒媳侍奉     道德阻斷     分離結局 

 

由此看來，「異類」戀愛看似是打破常規、另闢蹊徑的「新」戀愛模式，但

情節推進的過程中卻處處折射出人人婚戀的影子。異類會交由父母定奪婚戀的

對象，如〈盧充幽婚〉中女鬼聽從父親安排嫁給盧充；抑或異類相戀過程中也

需締結婚姻、孕育子嗣，如〈談生妻鬼〉中鬼妻生子、〈羽衣女〉中鳥妖產

女；再到臨別贈物〈紫玉和韓重〉中女鬼以明珠相送、〈建康小吏曹著〉裡贈

 
41
 《相思樹》故事情節梗概：韓憑同妻子成婚，而後宋康王強行搶走了妻子何氏。待韓憑和妻子死亡時，他們的墳墓

上長出大樹使得雙方合而為一。 

42
 《鄧元義妻更嫁》故事情節梗概：鄧元義與妻子結婚，但鄧母不僅厭煩兒媳的侍奉，而且不給予糧食，鄧元義因此

與妻子分離、斷絕往來。 

 



衫告別；甚至人人戀愛中一方有異心而斷絕往來的情節同樣可以在〈蔣侯和吳

望子〉中尋覓得到。由此可見，異類婚戀在本質上是人人婚戀的變體，所以人

類戀愛中要遵循的禮教儀式、道德秩序等也自然而然的附加於異類戀愛敘事之

上，進而導致情節模式上的相似。此外，這種敘事邏輯上的共性降低了讀者理

解異類婚戀故事的難度，使人們更容易投入敘事、與異類共情。 

 

綜上所述，人人婚戀和異類婚戀敘事在情節發展上相差不大，都會經歷四至

五個階段，呼應了前文「敘事情節」上「同」的共性。同時也說明了異類婚戀

結局的特殊性或許取決於「異類介入」、「觸發條件」和「阻斷機制」三個階

段，且該變化能間接或直接影響到故事結局。 

 

4.2.2情節發展的階段分析 

J．貝迪耶認為「故事中的穩定因素和可變因素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43為試

著用公式表示，他將穩定的、實質性的因素稱為要素，並用希臘字母Ω表示,

其餘可變因素則用拉丁字母標示。筆者沿此思路，試將異類婚戀情節模式的不

同階段以公式形式表示： 

a + d + r+ (z) = t 

 

設定「異類介入」階段為 a,且人神戀 a1,人鬼戀 a2,人妖戀 a3；「締結關係」

階段為 d,已婚 d1,未婚 d2；「觸發條件」階段統稱 r,分為五類：守諾與否 e（違

背為 e1、守諾為 e2）、道術施展 m、任務完成 n、天地感應 o、身份有別 p。其

 
43 轉引自弗．雅．普羅普著、賈放譯：《故事形態學》（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2 



中觸發條件「守諾與否」出現的頻率最高44，且能細分為兩類。其餘的觸發條件

都只有一種可能，故只保留一個字母指代；「阻斷機制」階段為 z，空間阻斷

z1、道德阻斷 z2；結局為 t，分離 t1、相聚 t2、不明 t3。如下表 4： 

 

階段 情況說明及對應編號 

1 異類介入 a 人神 a1、人鬼 a2、人妖 a3 

2 締結關係 d 已婚 d1、未婚 d2 

3 

 

觸發條件 r 

 

守諾與否 e，（違背 e1、守諾 e2） 

道術施展 m 

任務完成 n 

天人感應 o 

身份有別 p 

4 阻斷機制 z 空間阻斷類 z1 

道德阻斷類 z2 

5 結局 t 分離結局 t1 

相聚結局 t2 

不明結局 t3 

表 4: 異類婚戀情節中的階段代碼 

 

列出 23則異類婚戀故事的公式45並整理後可以初步得出五條結論。 

 
44
 異類婚戀故事中觸發條件為「守諾與否」類出現的頻率最高，共涉及 8則故事：〈談生妻鬼〉、〈弦超和神女〉、

〈鐘繇〉、〈張璞投女〉、〈河伯招婿〉、〈蔣山廟戲婚〉、〈馬皮蠶女〉和〈杜蘭香和張傳〉。 
45
 《搜神記》中 23則異類婚戀的故事所代表公式的詳情見附錄所示 



結論 1）「異類介入」階段中的身份屬性不會影響結局，例： 

用表格代表故事情節階段46： 

事例/階段 異類介入 締結關係 觸發條件 結局 

〈杜蘭香和張傳〉 a1 d2 e2 t2 

〈蔣山廟戲婚〉 a2 d2 e2 t2 

〈馬皮蠶女〉 a3 d2 e2 t2 

用公式代表故事情節階段47： 

〈杜蘭香和張傳〉a1+d2+e2=t2  

〈蔣山廟戲婚〉a2+d2+e2=t2  

〈馬皮蠶女〉a3+d2+e2=t2  

三則故事中的「異類介入」分別是人神 a1、人鬼 a2、人妖 a3的不同身份，但

結局最終都是相聚 t2。由此可得「異類介入」階段不會干涉結局走向。 

 

結論 2）「締結關係」階段 d不會對結局產生任何影響，例： 

事例/階段 異類介入 締結關係 觸發條件 阻斷機制 結局 

〈河伯招婿〉 a1 d1 e1 z1 t1 

〈張璞投女〉 a1 d2 e1 z1 t1 

 

〈河伯招婿〉a1+d1+e1+z1=t1  

〈張璞投女〉a1+d2+e1+z1=t1  

 

 
46
 下面的例子同樣用表格表示，便於分析，後省略說明 
47
 下面的例子同樣用公式表示，便於分析，後省略說明 



兩例故事中的變量是「締結關係」d。前者異類婚戀是已婚 d1、後者是未婚 

d2，但最終二者結局一致，說明「締結關係」階段無法影響故事結局。 

 

結論 3）當觸發條件 m/o出現時，結局一定是 t2（相聚），例： 

事例/階段 異類介入 締結關係 觸發條件 結局 

〈河間女〉 a2 d2 o t2 

〈王道平妻〉 a2 d2 o t2 

〈李少翁致神〉 a2 d1 m t2 

〈營陵道人令見死人〉 a2 d1 m t2 

 

〈河間女〉a2+d2+o=t2 

〈王道平妻〉a2+d2+o=t2 

〈李少翁致神〉a2+d1+m=t2 

〈營陵道人令見死人〉a2+d1+m=t2 

以上都屬人鬼婚戀，當「觸發條件」為道術施展 m或天地感應 o時，故事的結

局都顯示為相聚。由此可見，「觸發條件」階段能直接影響結局，且當 m/o出

現時，結果一定為相聚。 

 

結論 4）特定的觸發條件會引起對應的阻斷機制，最終導致分離（t2），例： 

事例/階段 異類介入 締結關係 觸發條件 阻斷機制 結局 

〈紫玉和韓重〉 a2 d1 p z1 t1 

〈駙馬都尉〉 a2 d1 p z1 t1 



〈盧充幽婚〉 a2 d1 p z1 t1 

〈張璞投女〉 a1 d2 p z1 t1 

 

〈紫玉和韓重〉a2+d1+p+z1=t1 

〈駙馬都尉〉a2+d1+p+z1=t1 

〈盧充幽婚〉a2+d1+p+z1=t1 

〈張璞投女〉a1+d2+p+z1=t1 

以此類推，上述故事的特點在於「觸發條件」階段出現「身份有別」p後，其

後的阻斷機制都是空間阻斷 z1，預示特定的觸發條件會引發對應的阻斷機制。 

 

結論 5）觸發條件和阻斷機制之間是「多對一」關係48，且一定先有觸發條件後

有阻斷機制。可有觸發條件但無阻斷機制。無阻斷機制時往往結局是相聚，有

阻斷機制時結局往往是分離。 

事例/階段 異類介入 締結關係 觸發條件 阻斷機制 結局 

〈談生妻鬼〉 a2 d1 e1 z1 t1 

〈董永和織女〉 a1 d1 n z1 t1 

〈盧充幽婚〉 a2 d1 p z1 t1 

〈鐘繇〉 a2 d2 e1 z1 t1 

 

〈談生妻鬼〉a2+d1+e1+z1=t1  

〈董永和織女〉a1+d1+n+z1=t1  

 
48 意為不同的「觸發條件」可以對應同一「阻斷機制」 



〈盧充幽婚〉a2+d1+p+z1=t1 

〈鐘繇〉a2+d2+e1+z1=t1 

由結論 1，2可以得出「異類介入」和「締結關係」階段都不會影響結局。因而

可將公式簡化到只剩下「觸發條件」和「阻斷機制」兩階段。且當觸發條件有

e1、n、p時，空間阻斷卻都為 z1，說明「觸發條件」和「阻斷機制」之間是多

對一的關係，不同的觸發條件可以導致同一阻斷機制。另外，結合結論 3、4、

5可以發現，當情節模式中未出現「阻斷機制」時，故事便會走向相聚的結

局，反之亦成立。 

 

4.2.3「觸發條件」階段功效的原因分析 

綜上所述「觸發條件」是影響結局最大的因素，具備最高優先級。換言之「觸

發條件」能直接影響異類婚戀的結局走向，相當於敘事學裡的「催化功能」起

到填充、修飾、完善核心功能的作用49。為何「觸發條件」會有如此功效？背後

的原因為何？筆者選取「守諾與否」、「身份有別」兩類展開詳細論述。 

a) 守諾與否類 

《搜神記》異類婚戀故事中，觸發條件為「守諾與否」的故事共有 8則。排除

特例〈弦超與神女〉，筆者將剩餘 7則故事用簡化公式標示，詳情見下表。50 

 

觸發條件 r 例子 簡化公式51 結局 t52 

 〈張璞投女〉  × 

 
49
 胡亞敏：《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126 
50
 〈弦超與神女〉用公式表示為：a1+d1+e1+z1+x=t2,這裡的 x表示兩人在分離後偶遇的變量 
51
 結合結論 1、2可得出異類介入和締結關係階段不會影響結局，故在此把公式簡化，只保留觸發條件之後的階段。 
52
 × 代表分離的結局，√代表相聚的結局 



不守諾 e1 

 

〈河伯招婿〉 e1+z1=t1 × 

〈談生妻鬼〉 × 

〈鐘繇〉 × 

 

守諾 e2 

 

〈杜蘭香和張傳〉  

e2=t2 

√ 

〈蔣山廟戲婚〉 √ 

〈馬皮蠶女〉 √ 

表 5: 「觸發條件」為「守諾與否」的異類婚戀故事 

依據表中異類婚戀的結局可知，「守諾」的異類戀愛結局為相聚，「違諾」

則走向分離。諾言的力量在此高於一般情況下異類身份神、妖、鬼本身附帶的

威力，暗示異類婚戀中存在「道德秩序優先情感」的傾向。谷川健一指出「至

於志怪也就是介於神人之間，用人的智慧來思考神、人、自然間秩序的敘述話

語」53。因此，異類主要的意志情趣描寫亦是「非常態」人的意志情趣描寫，所

以神、妖、鬼在戀愛時也要遵循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規範——守諾。這進一步

說明「異類婚戀敘事」中的「異類」脫離了原本的身份認同，反作為「異化」

的人積極融入人類社會。 

 

此外，故事裡違背諾言導致分離結局的對象通常是人類，如〈談生妻鬼〉中

談生因違背諾言致使結局呈現分離。況且，在人類守諾的故事中也存在非主觀

意願守諾的情況，如〈馬皮蠶女〉中女子先是拒絕履行嫁給馬匹的承諾，後被

強行捲走以履行約定，最終人妖合體化為蠶繭。干寶筆下的「異類」幾乎都堅

 
53
 谷川健一：《神·人間·動物》（東京：講談社，1996年），頁 13 



守守諾立場，暗示「異類」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道德秩序的試金石。當人類違

背諾言時，故事的悲劇性色彩就會加強。 

 

b) 身份有別類 

觸發條件 r 例子 簡化公式 結局 t 

 

身份有別 p 

《紫玉和韓重》 p+z1=t1 × 

《駙馬都尉》 

《盧充幽婚》 

表 6: 「觸發條件」為「身份有別」的異類婚戀故事 

在觸發條件「身份有別」的影響下，女鬼只能與人間男子共度短短 3日婚

宵，紫玉深明「死生異路」54、秦女告誡「不可久居、當有禍矣」55和崔少府規

勸「三日畢，君可歸矣」56無不說明當時人們對婚戀關係中雙方身份「對等」的

看重。且故事中女鬼生前的身份顯赫、家世良好，反應此「身份有別」非世俗

意義上物質條件的「門當戶對」，而是被具象化為身份屬性問題。黃景春提出

「人與異類婚戀故事的發生，建立在異類和人同行同質的基礎上，暫時相同則

有短暫的婚戀、長久相同則有長久的婚戀」57一針見血的闡明女鬼與人分離的底

層邏輯在於異類無法長期保持「同行同質」狀態。林淑貞也指出「人神異道，

本非久勢」58故人神戀的結局多為離索型，且林說在其他異類婚戀結局中同樣適

用。人人間的婚戀能維繫長久，一方面是因其符合社會常態，經歷倫理道德的

 
54 [晉] 干寶著，黃滌明註譯：《搜神記》（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449-450 
55 [晉] 干寶著，黃滌明註譯：《搜神記》（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452-453 
56 [晉] 干寶著，黃滌明註譯：《搜神記》（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 456-457 
57
黃景春：〈人與異類婚戀故事的情節結構分析——兼談人仙戀與人妖戀情節之異同〉，《 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2006年第 4期，頁 53-58.  
58
 林淑貞：《尚實和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藴》（台北：里仁書局，2010年），頁 1 



檢驗後得到認證。而異類婚戀從一開始便注定了身份上的差異，雙方不同質而

執意結合只能在偶然、短期內成立，違背主流的戀愛終究會被社會邊緣化、走

向分離。相反的，破解異類婚戀關係短暫難題的最好方法就是讓異類與人盡可

能「同行同質」，這與劉苑如強調的「導異為常」59的原則相契合。而〈王道平

妻〉和〈河間女〉中的情節安排恰好能證實以上推論。當女鬼「死而復生」

時，人與異類的身份差異被刻意消除，最大化的契合「同行同質」的前提條

件，故最終兩人能擁有長相廝守的圓滿結局。尤為特殊的是，上述故事中的女

鬼生前已有原配丈夫，按照常理即使復活也應回歸原有家庭。但故事中觸發條

件「天地感應」被激活後，原定的道德秩序便被摒棄轉而為這份難能可貴的真

情讓路，使女鬼和男人有情人終成眷屬。如此的情節設計再次增強了「觸發條

件」的功效，將異類婚戀情節模式中各階段的優先順序進一步排序，凸顯「觸

發條件」的重要地位。 

 

五、異類婚戀敘事的文化解讀 

「觸發條件」在異類婚戀敘事中所能發揮的關鍵作用，源於其承載的隱喻含

義，還原出魏晉時期儒、道、佛等多種思想學說交織盤錯的文化語境。 

（一）「誠」、「信」思想 

儒家思想的滲透在異類婚戀敘事中表現的最為明顯。魏晉時期儒家禮法權威

鬆動，但「誠信」作為基礎倫理仍被大眾普遍認可。《搜神記》將「守諾」設

定為觸發條件，實則是以儒家核心觀念「誠」為支點，一方面接納人對自由戀

 
59
 劉苑如：〈形見和冥報：六朝志怪中鬼怪敘述的諷喻——一個「導異為常」模式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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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渴望，另一方面借助阻斷機制維護禮法底線。林安任據《晉紀·總論》「故

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讓」60推測干寶

觀念中認為復興禮教和信守承諾的必要性。陳元慈舉《賈文合》一例，認為故

事中男女因陰差的誤判被迫以鬼魂的形式相識，後二者重返人間得以再續前緣

的情節可被視作「人鬼戀」的變形。與《賈文合》故事形成對照，其他「人鬼

戀」都是分離結局，呼應「只有人人可以沒有顧慮的白頭到老」61的觀點。而

《搜神記》中對人鬼戀的刻畫揭示了人們既盼望回歸正統，又渴求衝破束縛間

的矛盾心理，此處的「正統」即儒家正統思想。一般語義下「誠」當誠信、真

誠解。如孔子於《論語·為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62認為一個人如果不

講究誠信，那麼就不值得結識。葉蓬指出「『誠』這個概念是儒家學說的基本

範疇之一，在思孟學派前「誠」和「信」意義相近，可以互換使用」說明

「誠」、「信」最初是一體兩面關係，故許慎《說文解字》中以誠釋信，以信

釋誠也說得通了。此外，在本體論思想觀點下「誠」延伸出體會道德本體的含

義。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63將「誠」提高至「天道」

層面，「信」則是「人道」層次的實踐。換言之，「誠」作為道德本體概念，

必有天道和人為的自然而然之義。64「信」著眼於人道層面，寄託儒家理想狀態

下的人際交往觀念。正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65保留了「信」的社交功能，

從而將道德準則落地現實。荀子「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66同樣

言明誠信是君子修身養性之本，強調誠信的自身價值。 

 
60
 [清] 黃奭：《黃氏逸書考（三）》（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年），頁 2890 
61
 陳元慈：〈《搜神記》中異類婚戀故事反應的愛情觀和社會文化心態〉，《語文教學通訊》2016年第 8期，頁 65-69 
62
 毛子水：《論語今註今釋》（臺北：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 22 
63
 劉方元：《孟子今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65年），頁 143 
64
 葉蓬：〈儒家「誠」的觀念解析〉，《哲學與文化》1997年第 12期，頁 1170 
65 毛子水：《論語今註今釋》（臺北：商務印書館，1977年），頁 6 
66
 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 160 



將「誠信」置於異類婚戀敘事中可以發現，異類如果效法天道、履行道德層

面的承諾，完成了「向內求」的道德修養，那麼就能實現長相廝守的幸福結

局。這與《朱子語類》中「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67的說法不謀而

合，表示個體實現道德完善是宇宙和諧自然的前提條件。由因推果，筆者推測

異類和人能成功相聚的原因有二：一是異類和人都「盡性盡誠」68故婚戀結局按

照本來的路徑發展，「成己而致成物」最終實現終極目的——達成人人戀愛中

常規的相聚結局；二是異類在遵守承諾的同時也在修行自身，無限拉近與人

「同行同質」之間的差距，從而能擁有相守的美滿結局。由果推因，誠信在異

類婚戀結局相聚的情況下起到正向強化的作用，或可視作對二者都遵守誠信的

獎勵；若兩者相離說明異類和人之間必有一方違背了承諾，那麼就會引發阻斷

機制進行懲罰。如〈河伯招婿〉裡女神不再下凡與男子再續婚緣，天界和人間

的空間距離阻斷了人與異類僅憑個人力量長相廝守的可能。 

 

（二）「天人感應」說 

另有以「孝」和「天人感應」為主題的「觸發條件」也適時揭示了儒家思想

對故事結局的影響。如人人婚戀〈鄧元義妻改嫁〉中鄧元義因孝心而選擇聽從

母親的意見休妻，異類婚戀故事中則是女鬼憑精誠之心觸發「天人感應」，使

得女鬼復活與凡男相聚。如此的情節安排讓讀者能於閱讀體驗中加深對「感應

說」的理解，令人對「天人感應」思想實存確信不疑。探究「天人合一」、

「天人感應」學說的起源及不同時期下觀念的演變過程論述起來頗為複雜，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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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楊勝良：〈論儒家「成物」思想〉，《孔子研究》2009年第 3期，頁 64-68 



前人已做出相當詳盡的研究，故筆者不再贅述，只在此列舉「天人感應」說中

的主要觀點，並藉此分析異類婚戀情節中「天人感應」觸發條件背後的涵義。 

 

何謂「天人感應」？「天人感應」是中國哲學中涉及討論天人關係的一種神

學論述，指天意和人事之間交相感應，互相影響69。在先民社會時期，《國語·

楚語》中便記載有觀射父「絕通天地」的討論，金春峰指「天人之間通過媒介

物『申（神）』進行對話聯繫的原始宗教思想，勢必會衍生演化出『天人感

應』的觀念」70。高晨陽認為「天人感應」是陰陽五行家對「天人合一」的理

解，認為天人之間感應的原因是二者同構或同類71，正如《呂氏春秋·應同》中

的感應條件「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相應」72所示。至於漢代，先秦陰陽五

行「天人感應」說被儒家接受並內化，產生了新的「天人同類」說。後董仲舒

在沿襲陰陽五行舊說的前提下揉合儒家思想，將君主視為天人間溝通的主體。

如「故居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73中趙雨指董仲舒是「基於儒家的孝悌思想得

出天、君、民三者之間的關係」74韓星據《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中「凡災之

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75提出董說

「天人感應」所產生的災異現象對人主要起警示作用，為眾臣進諫君主提供合

理化的依據，寄託撥亂反正、重塑道德倫理和社會秩序的殷殷希望。與之類

似，高晨陽發現「天人感應」的主張用於朝政管理，其旨在為人們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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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頁 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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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超越的根據和判定。76若從此說，筆者以為「天人感應」的運作實際上包含

雙重緯度，一方面人類言行能干預自然秩序，另一方面天象變異預示行為好

壞。而《搜神記》中能體現這種對應關係的故事類型頗多，最直觀的是禍患災

異類、其次是孝感動天類、異類婚戀類等。 

 

就異類婚戀類故事而論，〈河間女〉和〈王道平妻〉的情節幾近相同，都是

激活觸發條件後女鬼復活，與凡男相聚。「天地感應」生效的前提是心懷精誠

之志，後感於天地，印證了此前「人的行為能干預自然秩序」的結論。洪順隆

亦指出「無法在人世間存續的愛情於人死成鬼後擁有了發展的餘地，從而由鬼

遂願以達到愛情的境界」77說明魏晉時期男女之間慾自由結合卻屢遭阻礙的現

實。莊戰燕「《搜神記》中人的戀愛大都是人正當的合理的情愛，而且極為節

制、極有分寸，樂而不淫」78的觀點補充了人人戀愛須恪守諸多要求，所以當異

於「正當合理」的戀愛被擠佔生存空間時，人們只好委婉地求助上天來實現願

望。綜上，筆者認為這種「感應—相聚」的固有模式表面上彰顯天道對自由婚

戀的支持，實則反應人自身的執念和心願。天意即民意，故異類婚戀中的「天

意」其實就是神秘化的「民意」。正因「天人感應」中「天道」的權威性無庸

置疑，所以敘事中做了一番美化使得異類婚戀的存在更加合理可行，回扣了劉

苑如「導異為常體現了中古時代對於正常、秩序的心理追求」79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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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還有「天地感應」的過程。過程中，來自冥府的女鬼能在人間來去

自如、甚至快速顯現，這種空間和身份上的「錯置」能讓讀者於閱讀體驗中確

信「天人感應」實存。張俊以為「宗教性的神聖空間是建立在宗教性的信仰情

感投射之上的」80，闡明空間與人存在信仰情感上的對應連結，而黃霖「超現實

空間與現實空間在古代小說中的並立共存，充分顯示了人們在政治道路、物質

慾望、道德修養、情感需求等諸多方面的矛盾衝突和進退抉擇」81意味著超現實

空間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不滿現實世界中的生活，從而利用超現實空間與

現實空間之間的急速轉化中完成對「天人感應」的叩問。82 

 

小結： 

綜上所述，人人戀愛中「觸發條件」的現實影射可分為兩種，一是君主命令

即封建王權對人的壓迫；二是儒家思想如「百善孝為先」等道德層面的規訓。

而異類戀愛「觸發條件」的隱喻含義更豐富多元，一部分包含了人人戀愛中的

兩類，例如同屬儒家思想的「身份有別類」p和「守諾與否類」e，它們分別揭

示「不語怪力亂神」和「言必信」的儒家觀念，而「任務完成類」n則是由封

建思想驅動導致。另一部分則引入其他思想或學說，例「天地感應類」o是結

合了陰陽五行說和儒家思想，而「道術施展類」m反映出道家思想的滲透。由

前論述，大部分觸發條件中都涵蓋有儒家的思想觀念。朱迪光特別指出孝和天

人感應屬於封建倫理「是社會上層意識形態對下層民眾的滲透」83但出現這種情

況的原因為何？結合作者生平，干寶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薰陶，這種思想背景

 
80
 張俊：〈論神聖空間的審美意涵〉，《哲學和文化》2019年第 1期，頁 19 
81
 黃霖、李桂奎、韓曉和鄧百意著：《中國古代小說敘事三維論》（上海：上海書局出版社，2009年），頁 236 
82
 陳世昀：〈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異」的敘述〉，《長庚人文社會學報》2019年第 2期，頁 239 
83
 朱迪光：〈《搜神記》的宗教信仰及其文學價值〉，《衡陽師範學院學報》1999年第 4期，頁 56 



可能使得他在蒐集志怪故事時下意識地進行了符合儒家價值觀的初篩，進而在

《搜神記》的異類婚戀和人人戀愛中處處可見「孝」、「誠信」、「天人感

應」等儒家的哲學觀念。 

 

六、結論 

《搜神記》作為志怪小說中的經典之作，其價值不侷限於書中故事題材的廣

泛性、敘事的藝術性或是內容的完整程度84，更重要的是其中隱含的思想意藴深

遠。金珍河亦對此指出「志怪小說能反應當時人民對時代環境的認識，其中包

含了知識和文化話語」85。魯迅評《搜神記》「於神祇靈異人物變化之外，頗言

神仙五行，又偶有釋氏說」86說明《搜神記》涉及諸家不同學說，朱迪光指

「《搜神記》種種故事的軸心即為現實生活」87。由此可見，干寶雖是出於「有

以遊心寓目」88、「發明神道之不誣」的創作目的，卻能還原當時人們的日常生

活和所思所想。這一方面與干寶以史家之筆書寫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體裁

選擇的特殊性。劉知幾有言「古之國史，聞異則書」89，鄭華萍論「史書的作者

雖以紀實為主，卻不是完全捨棄傳說和怪誕內容，反而寓『怪』於史」90解釋先

唐史書和志怪小說之間關聯緊密。有鑒於此，若視志怪小說《搜神記》為「另

一種歷史」並展開深入研究，不僅能拓展對魏晉志怪小說的認識，更能為理解

該時期的社會現實、文化意識和思想變遷提供新視角。 

 
84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頁 315 
85
 金珍河：《《搜神記》的變形敘事研究》，上海，復旦大學碩士論文, 2010年，未出版 
86
 魯迅著；周錫山評註：《中國小說史略》（臺北：五南出版社，2009年）頁 82 
87
 同註 83 
88
 「《搜神記》的藝術特點，足證干寶的『成其微說」顯然不是為了紀實，而是提高作品的藝術性，以滿足人們『游

心寓目』的需要。王恆展：〈博採異同，遂混虛實——論干寶的小說理論及實踐〉，《山東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 5

期，頁 48 
89
 劉知幾：《史通》（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 163 
90
 鄭華萍：〈論先唐史書與志怪小說的關係——以《搜神記》為中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5年第 4

期，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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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結局類型 異類身份 結局情節概述 

 

 

 

 

 

 

 

分離式 

 

人神 

1.《董永和織女》男人留在凡間，女神離去       

2.《河伯招婿》男人因婚期有限而與神女分離，後再次結婚 

3.《建康小吏曹著》男人身心不安，退婚回家。 

4.《張璞投女》人神欲結婚未遂，派部下將女子送返人間 

 

 

 

人鬼 

5.《蔣侯和吳望子》女子在人間，男鬼（神）離開 

6.《鐘繇》女鬼的大腿被男子砍傷後離開。 

7.《駙馬都尉》女鬼認為人鬼有別、不可長久而分離 

8.《談生妻鬼》因男子違背諾言而分離 

9.《盧充幽婚》崔少府說三日時限已到，著男子離去 

10.《紫玉與韓重》女鬼復活與之成婚，向吴王解释后消失 

人妖 11.《山魅阿紫》：狐狸化作美女魅惑王靈孝，兩人成為夫妻。長官

帶著人馬和狗來搜尋，狐妖逃離不見 

12.《羽衣女》鳥妖帶著女兒離開 

13.《狗祖盘瓠》狗妖和女子結婚生子後正常去世 

 

 

 

 

相聚式 

人神 14.《弦超與神女》男人和神女於指定日期相會（相聚） 

15.《杜蘭香與張傳》請求結婚，杜蘭香再次從天上降臨 

 

 

人鬼 

16.《王道平妻》女鬼復活与王道平结婚 

17.《河間女》女鬼復活 

18.《李少翁致神》道士將寵妃的魂魄召回，隔簾相見 



 

 

 19.《營陵道人令見死人》死去的妻子化作鬼魂與男子相見 

20.《蔣山廟戲婚》凡人因開玩笑被召去同女鬼結婚 

人妖 21.《馬皮蠶女》：人間女子向公馬許諾但未曾應驗，後女子被馬皮

捲走化為蠶繭。 

 

不明式 

人神 22.《園客養蠶》人和神織完蠶絲後一同消失，不知所蹤 

人妖 23.《豭國馬化》形似人的妖怪搶奪女子為妻，若生子則將妻、子送

還家中讓其撫養 

 

附錄 2 

 

序號 故事 公式 

1 河伯招婿 a1+d2+e1+z1=t1 

2 杜蘭香和張傳 a1+d1+e2=t2 

3 張璞投女 a1+d2+e1+z1=t1 

4 蔣山廟戲婚 a2+d1+e2=t2 

5 馬皮蠶女 a3+d2+e2=t2 

6 園客養蠶 a1+d2+n=t3 

7 弦超與神女 a1+d1+e2+z1+x=t2 

8 董永和織女 a1+d1+n+z1=t1 

9 建康小吏曹著 a1+d1+r+z1=t1 

10 蔣侯和吳望子 a2+d2+r+z1=t1 

11 鐘繇 a2+d2+e1+z1=t1 



12 駙馬都尉 a2+d1+p+z1=t1 

13 談生妻鬼 a2+d1+e1+z1=t1 

14 盧充幽婚 a2+d1+p+z1=t1 

15 營陵道人令見死人 a2+d1+m=t2 

16 豭國馬化 a3+d1+x=t3 

17 李少翁致神 a2+d1+m=t2 

18 河間女 a2+d2+o=t2 

19 王道平妻 a2+d2+o=t2 

20 羽衣女 a3+d1+r+z1=t1 

21 紫玉與韓重 a2+d1+p+z1=t1 

22 山魅阿紫 a2+d1+p+z1=t1 

23 狗祖盘瓠 a3+d1+x =t1 

 

 


